
2021年5月，被告人张某某、王某
某与张某1、张某2、张某3（此三人均
另案处理）到吉林省公主岭市某处农
田内，利用金属探测仪、铁锹、编织袋
等工具盗掘一处古遗址，并窃得玉壶
春瓶、提梁铜锅等文物。经鉴定，被盗
掘地点为古代窖藏遗址，窖藏遗址属
古文化遗址一类。从现场勘查判断，
该地点在辽金时期曾有人类活动，具
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盗掘活动使
相关历史文化信息丢失。盗掘出土文
物玉壶春瓶1件为二级文物；提梁铜锅
1件、方形铜盘1件、六瓣形铜盘2件均
为三级文物；铜钵4件、铜盒1件、莲花
铜座1件、铜质瓜棱瓶1件、带盖小铜
罐1个、铜制花钱5枚均为一般文物。

裁判结果：长春铁路运输法院一
审认为，被告人张某某、王某某以非法

占有文物为目的，伙同他人盗掘具有
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
并盗窃珍贵文物，其行为均已构成盗
掘古文化遗址罪。本案系共同犯罪，
被告人张某某、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
均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二被告人
均能在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全
部犯罪事实，均成立自首情节，并愿意
接受处罚，积极缴纳财产刑担保，具有
悔罪表现，且均为初犯、偶犯，依法对
二被告人减轻处罚。据此，以盗掘古
文化遗址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
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以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被告人王某
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
万元；扣押在案未随卷移送的全部涉
案文物，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该判
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本案系依法保护文物
和古文化遗址典型案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
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古文
化遗址和蕴藏其中的珍贵文物是人
类文明的见证和产物，对其发掘只能
由考古研究机构制订发掘计划并报
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方能
实施。本案中，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破
坏性侵入古文化遗址、非法盗取文物
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坚持贯彻罪责
刑相适应的原则，充分考虑案件的具
体情节合理量刑，体现了人民法院维
护文化遗产安全的决心和成效，为传
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提供有力
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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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许多当事人因顾及情面
或缺乏法律意识，在权利受损多年后方
才寻求诉讼解决，此时却可能面临“诉
讼时效”已过而无法胜诉的困境。为什
么法律会有这样的规定？诉讼时效究
竟是什么？本期普法驿站，长春市二道
区人民法院将带您读懂诉讼时效，助您
及时、有效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一、诉讼时效是什么？
诉讼时效，又称消灭时效，是指

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
在某种程度上丧失通过诉讼实现利益
的公力救济。需要注意的是，超过诉
讼时效，权利人仍可向义务人主张或
者向法院提起诉讼。若义务人以权利
人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为由拒绝履行
债务，即提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抗
辩，法院经审查属实且符合法律规定，
则对债权人的主张不予支持，即权利
人失去胜诉权。

通俗理解可以将诉讼时效想象
成一个“权利闹钟”。自权利受损之日
起，这个闹钟便开始倒计时。在闹钟
响起（时效届满）前，你可以随时通过
起诉以维护权益；闹钟响后，你的权利
就不再受法律保护，但若对方自愿“履
约”，法律亦不禁止。

二、哪些情形适用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主要适用于基于违约

行为或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权请求

权，即以给付财产利益为内容的请求，
如要求支付借款、赔偿损失等。

然而，并非所有权利都受诉讼时
效限制。以下情形通常不适用诉讼时
效：物权请求权，如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消除危险。基于身份关系发生的
请求权，如亲属和配偶之间的抚养费、
扶养费、赡养费。基于人格关系发生
的请求权（不以财产利益为内容），如
因受害人因名誉等人格权受损而请求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
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特殊法律
关系中的请求权：不动产物权和登记
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公共维修金请求权等。

三、诉讼时效期间有多久？
《民法典》将诉讼时效分为三类：普

通诉讼时效期间（覆盖90%的民事纠
纷）：时间为3年，指的是权利人向法院
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一般情形，普遍适
用于应当适用时效的各种法律关系，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适用诉讼时效
中断、中止的规定。特别诉讼时效期
间：针对某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制
定的诉讼时效，适用于某些特殊民事法
律关系，优先于普通时效适用，亦可中
断或中止。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兜底保
护）：时间为20年。是指权利人请求法
院保护民事权利的最长自然时间，不适
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规定。特别提
示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的劳动纠纷，员

工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而是需要向劳
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而劳动仲裁时
效期间只有一年。

四、诉讼时效如何计算？
一般来说，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

“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
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时”。

举例：张三借给赵四一笔钱，欠条
写明2025年9月1日还款。若赵四到
期未还，张三的诉讼时效从2025年9
月2日计算。如果借条未写明还款日
期，张三可随时要求赵四还款。例如，
张三发微信要求赵四在2025年9月1
日还款，可能出现以下情形：（一）赵四
说：“我现在手里还不够，可以宽限我俩
月吗？到11月1号微信就转你了。”那
么，诉讼时效就从2025年11月2日计
算。（二）赵四答应还款但没有明确还款
期限，张三每天不厌其烦地给他发微
信。那么，诉讼时效将从每次要求赵
四还款之日起重新起算。

由此可见，及时主张权利是“重
置”诉讼时效“闹钟”的有效方式。

法院温馨提示：诉讼时效制度旨
在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稳定社
会法律关系。它既是权利的“保质期”，
也是维权的“提醒钟”。广大民众需树
立权利意识和证据意识，在法定期间
内积极主张权利，莫因疏忽懈怠而使
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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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
院成功执结一起涉民营企业定作
合同纠纷案，为某模具公司追回拖
欠已久的定作款两百余万元，执行
法官在依法保障申请人权益的同
时，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人正常
生产经营的影响，实现了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赢得了双方当
事人的一致认可。

案件起因是某机械公司拖
欠某模具公司定作款两百余万
元始终未能给付。由于款项迟
迟未到位，模具公司经营一时间
陷入困境，连员工工资都难以按
时发放。于是，模具公司诉至宽
城法院并赢得了胜诉。此后，机
械公司仍未能履行义务，模具公
司遂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承办法官发现
此案执行难度较大。经查，被执
行机械公司账户资金紧张，若直
接采取强制冻结措施，虽能部分
执行，但很可能导致其停产，无
异于“竭泽而渔”，不利于纠纷实
质化解，更有可能影响该企业员
工的生计。

面对两难的局面，执行法官
没有简单就案办案，而是秉持

“如为我执”的理念，深入分析双
方困境。他多次组织调解，耐心
释法明理，一方面向机械公司阐
明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另一方
面也引导模具公司理解对方暂
时的经营困难。并建议采用“活
封活扣”等柔性执行措施，既监
督机械公司按计划还款，又保障
其能够继续正常经营，维持“造
血”功能。最终，在执行法官的
不懈努力下，双方达成了分期履
行的和解协议。

协议履行期间，执行法官时
刻关注款项支付进度，及时与模具
公司沟通，缓解其焦虑情绪。当执
行款项汇入法院账户后，执行团队
第一时间办理了发放手续。

“这笔钱真是雪中送炭，工
人的工资终于解决了！”模具公
司负责人在电话中激动地表示。

机械公司负责人也感慨
道：“法院的执行方式让我们有
了喘息的机会，保住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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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
高效执结了一起涉韩国企业
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通过刚
柔并济的执行方式，成功破解
涉外利润分配与结汇难题，以

“雷霆速度”保障外资权益，以
“司法智慧”优化投资环境，展
现了长春法院在服务高质量
发展中的担当作为。

韩国某药品株式会社和韩
籍人士郑某彦与通化某保健品
有限公司因盈余分配产生纠
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通化某
公司支付近9100万元利润。
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案
件进入执行程序，涉外股东合
法权益面临兑现难题。

由于申请执行人系境外主
体，资金结算需严格遵循外汇
管理规定。若按照常规流程审
批，不仅周期漫长，也影响企业
的正常经营。如何在依法合规
前提下破解结汇难题，成为本
案执行面临的特殊挑战。

执行法官并未就案办案，
而是深入探寻纠纷根源。经

调查发现，长期以来各方已形
成成熟的利润分配与结汇机
制。基于这一发现，法院创新
工作思路，引导各方达成涵盖
2020、2021 年度以及后续多
个年度的“一揽子”执行和解
协议，并在法院与金融机构双
重监督下完成结汇完税，既尊
重了企业历史惯例，又确保了
外汇管理合规高效。

本案成功探索了涉外商
事执行新路径，一方面坚守司
法权威，确保生效判决落地有
声；另一方面创新结汇监管机
制，保障企业正常经营，以一
案解决多年纠纷，取得了保护
权益、促进合作、优化营商环
境的多重良好效果。

让法治成为营商环境的最
硬内核。本案是长春中院认真
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中保护
外资权益的立法精神的真实写
照，彰显了司法保护外商投资
权益的坚定立场，传递了吉林
司法的鲜明态度，为外资企业
在吉发展注入法治“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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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化解涉外经营结汇难题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暖心执行破僵局护航企业促发展

请注意，权利也有“保质期”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带你读懂诉讼时效

两人盗掘古文化遗址均被判刑


